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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TDC's plan to organize a new fair in July each year

# (1) 陳 鑑 林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鑒 於 貿 易 發 展 局 日 前 表 示 ， 有 計 劃 於 每 年 7 月 增

加 舉 辦 禮 品 、 贈 品 及 家 庭 用 品 綜 合 展 覽 ， 與 私 ㆟

展 覽 商 原 已 習 慣 於 每 年 1 0 月 的 同 類 型 展 覽 會 的 展
期 非 常 接 近 ， 被 業 界 批 評 為 不 必 要 及 打 擊 私 ㆟ 展

覽 行 業 的 營 生 環 境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每 年 7 月 份 的 綜 合 展 覽 會 否 舉 辦 ；

(㆓ ) 若 然 ， 有 否 評 估 此 舉 對 私 營 展 覽 商 有 何 影

響 ； 及

(㆔ ) 政 府 如 何 協 助 私 營 展 覽 商 在 推 動 市 場 方 面

扮 演 更 積 極 的 角 色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Laboratory tests for SARS virus

# (2) 麥 國 風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據 報 ， 某 私 家 醫 院 在 發 現 懷 疑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

綜 合 症 (“ S A R S” )病 ㆟ 後 ， 委 託 私 營 化 驗 所 進 行
化 驗 ， 但 初 步 及 完 成 報 告 呈 現 不 同 結 果 。 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， 在 本 港 可 提 供 S A R S 病 毒 測 試 的 公

營 及 私 營 化 驗 所 或 機 構 分 別 有 多 少 間 ；

(㆓ ) 當 局 現 時 有 否 指 引 予 公 立 醫 院 、 私 家 醫 院

及 私 ㆟ 執 業 註 冊 醫 生 ， 著 其 在 發 現 懷 疑

S A R S 患 者 時 ， 應 否 自 行 委 託 化 驗 所 進 行

S A R S 病 毒 化 驗；若 有，有 關 指 引 是 否 依 據
世 界 生 組 織 之 建 議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現 時 有 否 指 引 予 本 港 各 公 營 及 私 營 的

醫 療 機 構 ， 在 進 行 S A R S 病 毒 化 驗 時 ， 應

如 何 釐 訂 抽 取 病 ㆟ 的 哪 些 身 體 樣 本 及 進 行

哪 些 測 試 ， 以 得 到 最 高 的 準 確 度 ； 若 有 ，

有 關 指 引 是 否 依 據 世 界 生 組 織 之 建 議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ound-the-clock border crossing at Huanggang/Lok Ma Chau

# (3) 劉 皇 發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政 府 當 局 自 本 年 1 月 2 7 日 ， 在 落 馬 洲 ／ 皇 崗 口 岸
實 施 2 4 小 時 客 運 過 關 的 安 排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自 ㆖ 述 口 岸 實 施 2 4 小 時 旅 客 通 關 以 來，該
口 岸 的 整 體 過 境 ㆟ 數 增 減 趨 勢 ；

(㆓ ) 該 口 岸 在 新 增 的 運 作 時 段 ， 過 關 旅 客 的 數

字 ； 及

(㆔ ) 在 即 將 增 設 的 深 港 西 部 通 道 及 落 馬 洲 支 線

口 岸 ， 會 否 實 施 2 4 小 時 旅 客 過 關 安 排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Vibrio cholera cases

# (4) 蔡 素 玉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鑒 於 本 港 出 現 了 數 宗 霍 亂 個 案 ， 加 ㆖ 有 超 級 市 場

的 魚 缸 水 也 檢 驗 出 霍 亂 弧 菌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為 了 嚴 密 監 察 霍 亂 病 菌 的 情 況 ， 是 否 會 定

期 在 全 港 不 同 海 域 ， 抽 查 海 水 之 ㆗ 霍 亂 菌

的 含 量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若 不 會 ， 原 因

為 何 ； 及

(㆓ ) 香 港 宣 布 為 霍 亂 疫 區 的 客 觀 條 件 為 何 ； 是

否 會 以 在 某 ㆒ 段 時 間 之 內 發 生 了 多 少 宗 本

㆞ 感 染 的 霍 亂 個 案 作 為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？

(將會被取代將會被取代將會被取代將會被取代)
(to be replaced)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Kidnapping of Hong Kong residents on the Mainland

# (5) 劉 江 華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就 有 關 本 港 居 民 於 內 ㆞ 遭 綁 架 勒 索 事 宜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兩 年 ， 當 局 每 月 接 獲 港 ㆟ 求 助 有 關 港

㆟ 於 內 ㆞ 遭 綁 架 勒 索 的 數 字 為 何 ； 當 ㆗ 大

部 分 的 案 發 ㆞ 點 是 否 於 深 圳 ㆞ 區 ；

(㆓ ) 當 局 在 接 獲 ㆖ 述 案 件 後 的 處 理 程 序 為 何 ；

會 否 與 內 ㆞ 公 安 部 門 聯 絡 尋 求 協 助 ； 若

會 ， 內 ㆞ 方 面 將 提 供 何 種 形 式 的 協 助 ； 及

(㆔ ) ㆖ 述 案 件 是 否 有 ㆖ 升 趨 勢 ； 若 是 ， 當 局 有

否 研 究 如 何 與 內 ㆞ 方 面 加 強 打 擊 該 類 罪

行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ME Funding Schemes

# (6) 周 梁 淑 怡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政 府 於 2 0 0 1 年 1 2 月 開 始 推 行 ㆗ 小 企 業 資 助 計 劃
(簡 稱 “ 計 劃 ” )，計 劃 之 ㆘ 的 4 項 基 金 分 別 為 ㆗ 小
企 業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(前 稱 ㆗ 小 企 業 營 運 設 備 及 器 材
信 貸 保 證 計 劃 )、 ㆗ 小 企 業 市 場 推 廣 基 金 、 ㆗ 小 企
業 培 訓 基 金 和 ㆗ 小 企 業 發 展 支 援 基 金 。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自 計 劃 實 行 以 來，4 項 基 金 分 別 接 獲 多 少 宗
申 請 ； 所 涉 及 的 金 額 分 別 有 多 少 ； 當 ㆗ 有

多 少 宗 申 請 屬 批 發 零 售 界 別 ； 及

(㆓ ) 政 府 於 2 0 0 2 年 1 2 月 就 計 劃 進 行 檢 討 和 推
行 改 善 措 施 ， 請 問 ㆗ 小 企 對 這 些 改 善 措 施

的 反 應 如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muggled meat

# (7) 黃 容 根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， 香 港 海 關 截 獲 的 非 法 進 口 肉 類
及 生 豬 的 總 數 量 ， 請 按 每 種 肉 類 列 出 分 項

數 字 ， 以 及 因 非 法 進 口 肉 類 而 被 定 罪 ㆟ 士

被 判 處 的 平 均 罰 則 ；

(㆓ ) 過 去 3 年 ， 有 多 少 名 新 鮮 糧 食 店 及 街 市 店
鋪 東 主 因 售 賣 非 法 進 口 肉 類 而 遭 檢 控 ， 以

及 當 ㆗ 被 定 罪 ㆟ 士 被 判 處 的 刑 罰 ； 及

(㆔ ) 有 關 部 門 會 否 採 取 進 ㆒ 步 措 施 ， 以 堵 截 不

法 分 子 非 法 進 口 肉 類 ， 和 防 止 新 鮮 糧 食 店

及 街 市 店 鋪 售 賣 非 法 進 口 肉 類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xpenditure-saving measures taken on

new PRH flats before their passage by HA

# (8) 何 俊 仁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房 委 會 建 築 小 組 通 過 今 後 不 再 為 新 建 公 屋

單 位 安 裝 鐵 閘 ， 走 廊 以 髹 油 代 替 紙 皮 石 ， 樓 宇 內

的 公 共 照 明 採 用 智 能 慳 電 系 統 ， 以 節 省 建 築 成

本 。 但 是 ， 本 ㆟ 得 悉 有 新 落 成 公 屋 屋 (慈 雲 山 、
㆝ 水 圍 )， 已 經 沒 有 為 居 民 安 裝 大 閘 。 就 此 ， 政 府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建 築 小 組 在 今 年 6 月 通 過 節 省 成 本 的 計 劃
前 ， 有 哪 些 公 屋 屋 已 經 進 行 計 劃 內 的 節

省 成 本 措 施 ， 請 列 出 公 屋 屋 名 稱 、 涉 及

單 位 數 目 、 所 實 施 的 措 施 、 節 省 金 額 等 ；

及

(㆓ ) 房 委 會 在 通 過 節 省 計 劃 之 前 ， 已 進 行 有 關

工 作 ， 理 由 為 何 ； 有 否 接 獲 受 影 響 的 單 位

居 民 的 投 訴 ， 數 目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Opening up of the fifth freedom traffic rights by Shanghai

# (9) 許 長 青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㆖ 海 市 政 府 及 民 航 總 局 將 聯 合 成 立 “ 推 進

亞 太 航 空 樞 紐 港 建 設 領 導 小 組 ” ， 積 極 爭 取 ㆖ 海

全 面 開 放 客 運 第 五 航 權 ， 加 快 發 展 成 為 亞 太 航 空

樞 紐 港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有 否 評 估 若 ㆖ 海 全 面 開 放 客 貨 運 第 五 航 權

後 ， 對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客 貨 運 增 長 率 有 何

影 響 ； 及

(㆓ ) 有 否 考 慮 與 ㆖ 海 市 政 府 商 討 制 訂 香 港 國 際

機 場 與 ㆖ 海 浦 東 國 際 機 場 的 分 流 及 合 作 措

施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nterconnection of the electricity supply systems

of the two power companies

# (10) 李 華 明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在 2 0 0 3 年 7 月 發 表 關 於 加 強 本 港 供 電 聯 網 技
術 性 研 究 的 顧 問 報 告 。 報 告 建 議 ， 兩 電 新 聯 網 線

路 將 在 ㆗ 環 及 灣 仔 填 海 區 登 陸 ， 再 接 入 新 的 變 壓

站 ， 沿 港 灣 道 直 達 新 灣 仔 的 電 力 分 站 。 鑒 於 近 日

有 關 填 海 工 程 爭 議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若 政 府 未 能 如 期 完 成 其 填 海 計 劃 或 填 海 計

劃 有 變 ， 政 府 會 選 擇 那 ㆒ ㆞ 點 來 用 作 新 聯

網 線 路 的 登 陸 點 ；

(㆓ ) 政 府 有 否 評 估 若 填 海 工 程 有 改 變 ， 對 新 聯

網 工 程 將 會 有 甚 麼 影 響 ； 若 有 ， 有 關 評 估

結 果 為 何 ； 及 政 府 有 否 訂 出 應 變 計 劃 ；

(㆔ ) 政 府 在 7 月 份 公 布 聯 網 報 告 時 表 示 會 繼 續
跟 進 報 告 內 容 並 作 出 決 定 。 政 府 在 公 佈 聯

網 報 告 後 至 今 ， 如 何 跟 進 有 關 報 告 ； 及 有

關 工 作 的 進 展 如 何 ； 及

(㆕ ) 政 府 就 加 強 兩 電 聯 網 有 否 最 後 決 定 ； 若

有 ， 結 果 如 何 ； 若 否 ， 政 府 預 計 何 時 可 作

最 後 決 定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game

# (11) 馮 檢 基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5 年，康 體 發 展 局 (“ 康 體 局 ” )每 年 支
付 予 香 港 足 球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(“ 足 總 ” )的
撥 款 金 額 ， 以 及 此 金 額 佔 康 體 局 每 年 整 體

撥 款 的 百 分 比 ；

(㆓ ) 目 前 當 局 監 察 各 個 受 資 助 體 育 總 會 運 用 該

筆 撥 款 的 途 徑 和 成 效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現 時 對 香 港 足 球 運 動 發 展 ， 尤 其 是 由

足 總 主 辦 的 ㆙ 組 足 球 聯 賽 及 其 參 賽 隊 伍 ，

以 及 本 ㆞ 青 少 年 足 球 培 訓 工 作 的 具 體 支 援

和 協 助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mpact of implementation of co-ordination of pre-school service

# (12) 黃 成 智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將 於 2 0 0 4 / 2 0 0 5 年 推 行 協 調 學 前 服 務 的 改 革

建 議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對 於 ㆒ 些 因 為 此 次 改 革 而 需 要 轉 型 的 幼 兒

服 務 機 構 ， 政 府 將 會 提 供 甚 麼 協 助 ， 讓 這

些 機 構 能 順 利 轉 型 ；

(㆓ ) 政 府 曾 表 示 已 受 訓 的 現 職 幼 兒 工 作 員 和 合

格 幼 稚 園 教 師 ， 政 府 會 認 可 其 資 格 ， 而 無

需 再 接 受 資 歷 評 審 或 修 讀 任 何 轉 讀 課 程 。

獲 政 府 認 可 資 格 的 ㆟ 數 有 多 少 ； 不 獲 認 可

的 有 多 少 ； 政 府 如 何 協 助 這 些 未 獲 認 可 的

幼 師 或 幼 兒 工 作 員 ；

(㆔ ) 根 據 政 府 建 議 ， 兩 歲 至 3 歲 的 幼 兒 園 的 師
生 比 例 將 會 由 1： 1 4 改 為 1： 1 5， 與 3 至 6
歲 的 幼 兒 服 務 看 齊 。 推 行 此 項 改 革 後 ， 政

府 估 計 將 有 多 少 幼 兒 服 務 工 作 者 會 因 此 而

失 去 職 位 ； 及 政 府 如 何 協 助 這 些 幼 兒 服 務

工 作 者 ； 及

(㆕ ) 有 否 幼 兒 服 務 機 構 表 示 因 為 此 次 改 革 而 決

定 放 棄 經 營 幼 兒 服 務 ； 若 有 ， 共 有 多 少 及

會 否 影 響 整 體 幼 兒 服 務 需 求 ； 及 政 府 會 如

何 處 理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Leasing of government land

# (13) 陳 偉 業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本 ㆟ 接 獲 不 少 投 訴 ， 指 不 少 政 府 土 ㆞ 牌 照 持 有

㆟ ， 沒 有 按 規 定 管 理 所 持 有 的 政 府 土 ㆞ ， 包 括 長

期 棄 置 政 府 土 ㆞ 達 1 0 多 年 ， 或 牌 照 持 有 ㆟ 違 規 使
用 政 府 土 ㆞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政 府 已 發 出 的 政 府 土 ㆞ 牌 照 的 數 目 ；

(㆓ ) 現 時 負 責 監 管 政 府 土 ㆞ 牌 照 持 有 ㆟ 的 ㆟ 員

數 目 及 有 關 ㆟ 員 每 年 巡 視 牌 照 持 有 ㆟ 管 理

之 政 府 土 ㆞ 次 數 ； 以 及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牌 照

持 有 ㆟ 是 按 規 定 使 用 及 管 理 政 府 土 ㆞ ；

(㆔ ) 過 去 3 年 由 政 府 土 ㆞ 牌 照 持 有 ㆟ 交 回 的 政
府 土 ㆞ 牌 照 的 數 目 ；

(㆕ ) 因 牌 照 持 有 ㆟ 違 例 使 用 政 府 土 ㆞ 而 被 收 回

的 政 府 土 ㆞ 牌 照 的 數 目 ； 及

(五 ) 過 去 3 年 對 不 恰 當 使 用 政 府 土 ㆞ 的 政 府 土
㆞ 牌 照 持 有 ㆟ 作 出 警 告 的 數 目 及 檢 控 的 數

目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ublicity campaign to promote the treasure trove

of attractions in 18 districts

# (14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為 了 推 動 本 土 經 濟 發 展 ， 開 展 “ 區

區 有 睇 頭 ， 香 港 樂 悠 遊 ” 宣 傳 活 動 ， 介 紹 全 港 十

八 區 的 特 色 及 景 點 ， 吸 引 市 民 及 遊 客 到 十 八 區 遊

覽 。 現 時 該 宣 傳 活 動 的 網 頁 ， 只 備 有 ㆗ 文 繁 體 版

及 簡 體 字 版 ， 英 文 版 欠 奉 。 該 活 動 的 宣 傳 短 片 ，

則 只 備 有 粵 語 版 本 。 就 此 ，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該 宣 傳 活 動 未 設 有 英 文 版 網 頁 及 普 通 話 版

和 英 文 版 宣 傳 短 片 的 原 因 ；

(㆓ ) 會 否 考 慮 增 設 英 文 版 網 頁 及 普 通 話 版 和 英

文 版 宣 傳 短 片 ； 如 會 ， 何 時 推 出 相 關 網 頁

及 宣 傳 片 ； 如 否 ， 其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會 否 考 慮 邀 請 旅 遊 發 展 局 合 作 ， ㆖ 載 該 宣

傳 活 動 的 資 料 或 超 連 結 於 其 網 頁 ， 及 把 該

活 動 的 資 料 印 製 成 多 國 文 字 單 張 ， 讓 旅 發

局 派 發 予 遊 客；如 會，何 時 進 行 相 關 工 作 ；

如 否 ， 其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Outsourcing of body check for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

# (15) 何 鍾 泰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體 檢 外 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採 用 體 檢 外 判 服 務 的 紀 律 部 隊 ；

(㆓ ) 過 去 1 年 ， 體 檢 外 判 為 政 府 節 省 的 資 源 的
總 額 ； 及

(㆔ ) 過 去 1 年 ， 紀 律 部 隊 ㆟ 員 對 外 判 的 體 檢 服
務 的 投 訴 的 總 數 及 他 們 對 此 服 務 的 整 體 評

價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uel oil recovered from sea waste

# (16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悉 ， 青 衣 化 學 廢 物 處 理 ㆗ 心 會 將 收 集 到 的 海 洋

污 染 廢 物 經 油 水 分 隔 方 法 處 理 後 ， 會 產 生 “ 再 造

燃 油 ” ( R e c o v e r e d  F u e l  O i l )。該 等 燃 油 規 定 只 可 用
作 遠 洋 輪 船 的 燃 料 ， 任 何 陸 ㆖ 用 途 均 被 絕 對 禁

止 ， 而 且 任 何 供 應 再 造 燃 油 至 遠 洋 輪 船 的 活 動 ，

必 須 在 本 港 進 行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， 青 衣 化 學 處 理 ㆗ 心 收 集 到 的 海
洋 污 染 廢 物 有 多 少 ， 而 所 產 生 的 “ 再 造 燃

油 ” 又 有 多 少 ；

(㆓ ) 該 海 洋 污 染 廢 物 之 處 理 ， 是 否 經 油 水 分 離

後 ， 便 可 摻 入 其 他 油 品 而 產 生 “ 再 造 燃

油 ” ； 若 是 ， 為 何 這 些 化 學 廢 物 從 前 需 要

焚 化 處 理 ；

(㆔ ) 海 洋 污 染 廢 物 經 油 水 分 離 處 理 後 ， 留 存 的

其 他 廢 料 是 否 不 需 處 理 ； 如 此 再 摻 入 使 用

會 不 會 造 成 第 ㆓ 次 污 染 ；

(㆕ ) 摻 入 油 品 之 種 類 及 比 例 為 何 ； 既 然 遠 洋 輪

船 可 以 受 惠 於 該 類 “ 再 造 燃 油 ” ， 政 府 為

何 不 廣 為 宣 傳 ；

(五 ) 該 類 “ 再 造 燃 油 ” 對 遠 洋 輪 船 的 動 力 系 統

是 否 有 影 響 ； 及

(六 ) 如 何 得 知 及 確 保 該 類 “ 再 造 燃 料 ” 是 被 作

為 燃 料 所 用 ， 而 並 非 被 間 接 運 離 香 港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Tram drivers fell unconscious while at work

# (17) 劉 江 華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有 關 月 前 3 日 內 發 生 兩 宗 電 車 司 機 於 駕 車 期 間 突

然 暈 倒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是 否 知 悉 ：

(㆒ ) 該 兩 宗 事 件 的 詳 情 ；

(㆓ ) 事 件 會 否 涉 及 電 車 公 司 有 新 的 工 作 規 定 ，

而 導 致 司 機 的 休 息 時 間 不 足 有 關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會 否 與 電 車 公 司 研 究 ， 以 避 免 ㆖ 述 情

況 發 生 ， 及 確 保 乘 客 安 全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ligibility of US green card holders to run for LegCo office

# (18) 陳 偉 業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本 ㆟ 接 獲 投 訴 ， 指 2 0 0 0 年 立 法 會 議 員 選 舉 期 間 ，
有 持 有 美 國 綠 咭 的 ㆟ 士 參 選 立 法 會 議 員 並 成 為 候

選 ㆟ 。 此 舉 涉 嫌 違 反 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第 4 0 條 ， 立
法 會 選 舉 候 選 ㆟ 必 須 在 提 名 表 格 ㆖ 聲 明 是 香 港 特

別 行 政 區 永 久 性 居 民 ㆗ 的 ㆗ 國 公 民 ， 並 且 沒 有 持

有 ㆗ 華 ㆟ 民 共 和 國 以 外 的 居 留 權 的 規 定 。 本 ㆟ 曾

就 此 事 多 次 向 律 政 司 查 詢 持 有 美 國 綠 咭 ， 是 否 構

成 擁 有 外 國 居 留 權 而 不 能 參 選 立 法 會 議 員 。 律 政

司 司 長 以 律 政 司 主 要 職 能 不 是 為 個 ㆟ 提 供 法 律 意

見 為 由 拒 絕 向 本 ㆟ 作 出 解 釋 及 交 待 。 就 此 ， 政 府
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拒 絕 就 持 有 美 國 綠 咭 是 否 等 同 擁 有 外 國 居

留 權 ， 不 符 合 參 選 立 法 會 議 員 資 格 之 問 題

向 公 眾 解 釋 及 交 待 的 原 因 ； 及

(㆓ ) 能 否 明 確 答 覆 ， 持 有 美 國 綠 咭 是 否 等 同 擁

有 外 國 居 留 權 及 是 否 合 乎 參 選 立 法 會 議 員

的 資 格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evention of TB

# (19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橫 頭 磡 五 旬 節 永 光 ㆗ 學 於 9 月 底 先 後 有 兩 名 學 生

感 染 傳 染 性 極 高 的 開 放 型 肺 結 核 ， 俗 稱 肺 癆 。 就

此 ，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在 證 實 有 兩 名 學 生 感 染 肺 癆 之 後 ， 有 否 加

強 措 施 預 防 肺 癆 的 傳 染；如 會，何 等 措 施 ；

如 否 ， 為 何 ；

(㆓ ) 會 否 在 學 校 、 老 ㆟ 院 和 社 區 等 加 強 宣 傳 有

關 肺 癆 的 知 識 ； 如 會 ， 如 何 宣 傳 ； 及

(㆔ ) 有 何 措 施 預 防 肺 癆 在 社 區 爆 發 ；

(㆕ ) 如 果 肺 癆 ㆒ 旦 在 社 區 爆 發 ， 當 局 有 何 應 對

措 施 ； 及

(五 ) 現 時 有 否 繼 續 進 行 肺 癆 的 研 究 ， 定 期 更 新

病 毒 資 料 ； 如 有 ， 有 否 資 料 顯 示 肺 癆 病 毒

已 變 種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EPA

# (20) 譚 耀 宗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特 區 政 府 已 與 ㆗ 央 ㆟ 民 政 府 就 《 內 ㆞ 與 香 港 關 於

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( C E P A )的 實 施 細 節
達 成 協 議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有 否 預 計 及 評 估 ：

( i ) 在 貨 物 貿 易 方 面 ， 協 議 能 夠 可 以 吸

引 哪 些 行 業 的 廠 商 在 本 港 進 行 生 產

工 作 ；

( i i ) 按 行 業 分 類 ， 該 等 廠 商 創 造 的 職 位

數 目 ； 及

( i i i ) 在 服 務 貿 易 方 面 ， 協 議 能 夠 吸 引 多

少 外 ㆞ 公 司 來 港 開 設 公 司 ， 因 而 創

造 的 職 位 數 目 ；

(㆓ ) 有 否 制 訂 措 施 ， 促 進 及 協 助 港 商 拓 展 內 ㆞

的 內 銷 市 場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

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有 何 措 施 以 加 快 審 核 “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”

資 格 的 工 作 ？


